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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三周期 

组织会议 

2019 年 12 月 6 日 

议程项目 1 

  主席的声明 

  PRST OS/13/1. 人权理事会的效率――解决财政和时间制约

因素 

 人权理事会主席在 2019 年 12 月 6 日举行的理事会组织会议上作出如下声

明：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和 2011

年 6 月 17 日第 65/281 号决议，人权理事会分别关于理事会的体制建设和理

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行为守则的 2007 年 6 月 18 日第 5/1 和第 5/2 号决

议，以及关于审查理事会的工作和运作情况的 2011 年 3 月 25 日第 16/21 号

决议， 

 欢迎理事会在履行和落实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所述任务方面的有效

性、反应力以及成就，并确认理事会拥有独特的作用和附加的价值， 

 又欢迎目前正在执行第 PRST OS/12/1 号主席声明中所述措施及这些措

施对解决与其工作量有关的财政和时间制约因素的影响， 

 还欢迎最近为加强互动对话采取的措施，包括分享任务负责人的报告

概要；回顾指出必须确保及时印发报告，并鼓励互动对话参与者根据报告预

先设想，包括在其发言中，向任务负责人提出的问题和意见， 

 注意到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报告说在全年持续为理事会所有会议提供

服务方面，理事会的工作量和挑战日益增多，尤其是预算限制；重申理事会

愿意考虑旨在提高工作效率和成效的措施， 

 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在 2019 年 11 月 25 日致人权

理事会主席的信中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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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需要根据其体制建设方案采取额外措施，通过解决财政和时间

制约因素来提高效率；欢迎在透明、包容、可预测、协商一致和不偏袒原则

的指导下，在现任和前任主席团主持下就该事项举行的非正式磋商， 

 认识到需要采取本声明所载各项措施，并本着这样一种相互谅解――有

必要加以控制，以便确保人权理事会工作方案的规划方式完全符合大会

2001 年 12 月 24 日第 56/242 号决议的规定， 

 1. 决定继续讨论与普遍定期审议有关的财政和时间制约因素； 

 2. 又决定继续进一步执行 PRST OS/12/1 号主席声明中所述措施，包

括三年期工作方案、小组讨论两小时时长、对各项倡议和相关成果的自愿合

理调整及信息交流； 

 3. 邀请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继续在每年 12 月举行的组织会议

上以口头和书面形式全面介绍向人权理事会提供的会议服务相关实际和预计

资源的最新信息； 

 4. 欢迎为执行 PRST OS/12/1 号主席声明附件二中所载有关使用现代

技术的措施，特别是电子代表系统所作的努力；大力鼓励继续、逐步和充分

执行现代技术措施，以提高人权理事会的效率； 

 5. 又欢迎采取新措施应对小国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代表团面临的挑战，包括人权理事会服务台，欢迎秘书

处努力安排无重叠的非正式磋商，并鼓励继续采取此类措施； 

 6. 决定在 3 月和 9 月届会期间举行关于所有议程项目的一般性辩

论，6 月届会期间不举行一般性辩论； 

 7. 又决定在 6 月届会期间举行关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年度报

告的年度互动对话； 

 8. 还决定所有互动对话将遵循现有模式，单独举行，所有利益攸关

方发言的时间限制为一分半钟； 

 9. 决定在互动对话期间为所有任务负责人和机制分配 20 分钟，为每

份国别访问报告和(或)其他授权报告再分配两分钟； 

 10. 又决定本声明所载措施试行一年，并请人权理事会主席在理事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之后至 2020 年 12 月举行的组织会议之前组织一次非正式总

结会议，评估执行这些措施的影响； 

 11. 又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事。” 

 

     

 


